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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向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向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向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向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

在職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擬議安排在職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擬議安排在職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擬議安排在職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擬議安排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分析政府當局就上述事項提交立法會的文件第

2(p)段所載，向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在職公務員支
付退休金的擬議安排在法律方面的事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目前，就公職服務而批予及支付退休金的事宜受《退休金條

例》 (第 89章 )及《退休金利益條例》 (第 99章 )規管。

3. 香港法例第 89章適用於在 1987年 7月 1日之前按常額及可享退
休金條款受聘的公職人員，但不包括那些選擇將他們根據香港法例第

89章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服務期計為香港法例第 99章所指可供計算退休
金的服務期的人員。

4. 香港法例第 99章適用於在 1987年 7月 1日或之後按常額及可享
退休金條款受聘的公職人員和在職人員。該條例把 “在職人員 ”界定為
根據香港法例第 89章具有資格領取退休金，但選擇將他根據香港法例
第 89章可享有退休金的所有服務期計為香港法例第 99章所指可供計算
退休金的服務期的人員。

5. 香港法例第 89章和第 99章與支付退休金有關的條文摘錄分別
載於附件A及B，方便議員參考。

已屆退休年齡的在職公務員已屆退休年齡的在職公務員已屆退休年齡的在職公務員已屆退休年齡的在職公務員

6. 政府當局建議，獲任命為主要官員的在職公務員如在其所屬

的退休金計劃下已屆最早退休年齡，將可准予退休。他們會獲發放一

筆過的退休金，而他們的每月退休金不會暫停發放。

7. 為確定上述安排在法律上是否沒有問題，必須確定有關公務

員是否屬於香港法例第 89章或第 99章適用範圍內的人員，以及研究香
港法例第 89章和第 99章中與已屆退休年齡的公務員有關的條文。就本
文件而言，屬於香港法例第 89章和第 99章適用範圍內的公務員分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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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第 89章的公職人員 ”及 “第 99章的公職人員 ”。第 89章的有關條文為第
6、 8及 11條，第 99章的有關條文則為第 7、 10、 11、 24及 26條。

A. 第第第第 89章的公職人員在退休時的退休金發放章的公職人員在退休時的退休金發放章的公職人員在退休時的退休金發放章的公職人員在退休時的退休金發放

8. 根據香港法例第 89章，公職人員只在其自公職服務退休時，
才會獲批予退休金或酬金。第 89章所訂的正常退休年齡為 55歲，但如
獲得行政長官批准，公職人員可在 45歲時退休。

9. 根據第 89章，批予某人員的退休金須按月支付。然而，若某
人員行使其選擇權，把任何一部分退休金折算為一整筆款項亦即該條

例所提述的 “酬金 ”，他可獲發放該筆酬金。行使此選擇權而在退休時
獲發放一整筆款項的人員，將可按月領取一筆經扣減的退休金。

10. 第 89章的公職人員一旦退休，政府會向他們支付一整筆款項
及每月退休金。第 89章第 11條訂明，如根據該條例獲批予退休金的公
職人員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有關的退休金可在該人員的同意下，於其

擔任公職期間暫停支付。據政府當局所述，在主要官員問責制下獲任

命的主要官員都是受聘出任公職 (請參閱政制事務局在 2002年 4月 17日
發出的文件第 39段 )。因此，當第 89章的公職人員在成為主要官員之前
退休，若他行使選擇權把部分退休金折算為一整筆款項，便可獲發放

該一整筆款項。當他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成為主要官員，可根據第 89章
第 11條在其同意下暫停向他支付每月退休金。

B. 第第第第 99章的公職人員在退休時的退休金發放章的公職人員在退休時的退休金發放章的公職人員在退休時的退休金發放章的公職人員在退休時的退休金發放

11. 根據香港法例第 99章，在職人員在完成不少於 10年的符合領
取退休金利益資格的服務期後，如在年屆其 60歲退休年齡之時或之後
退休，或在其年屆 55歲之時或之後自願提早退休，可獲批予退休金。
在 1987年 7月 1日或之後受聘的人員，可在年屆 60歲正常退休年齡時獲
批予退休金。

12. 根據第 99章，退休金是按月支付的。然而，若從政府退休的
人員行使其選擇權，把任何一部分退休金折算為一整筆款項亦即該條

例所提述的 “經折算的退休酬金 ”，他可獲發放該筆經折算的退休酬
金。行使此選擇權而在退休時獲發放一整筆款項的人員，將可按月領

取一筆經扣減的退休金。

13. 根據第 99章第 24(6)(a)(iii)條，經折算的退休酬金須於有關的
經扣減的退休金根據該條例首次須予支付時支付。該條文的涵義若連

同第 11(1)(a)及 11(1)(b)(i)條一併理解，可解釋為經折算的退休酬金須在
有關人員退休或自願提早退休時支付。在支付經扣減的退休金方面，

第 99章第 7條訂明按月支付退休金受該條例第 26條所規限。根據第 26
條，如退休人員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有關的退休金可在該人員再度受

聘之後的服務期間暫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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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因此，若行使該條例第 26(1)條所賦予的酌情權，第 99章的公
職人員在退休後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成為主要官員時，他們的每月退休

金將會暫停發放。

C. 政府規管向再度受聘擔任公職的退休人員支付每月退休金的現行政府規管向再度受聘擔任公職的退休人員支付每月退休金的現行政府規管向再度受聘擔任公職的退休人員支付每月退休金的現行政府規管向再度受聘擔任公職的退休人員支付每月退休金的現行

做法做法做法做法

15. 據公務員事務局在 2000年 1月 12日發給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
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的文件 (立法會 CB(2)1758/01-02(02)號文件 )所
載，政府的現行做法是，倘正在領取退休金的退休人員再度受聘擔任

政府職位，他們的每月退休金將按退休金法例暫停發放。

16. 現時政府當局建議在退休公職人員擔任主要官員的服務期

間，他們根據香港法例第 89章和第 99章所享有的每月退休金不會暫停
發放，似乎偏離政府的一貫做法。在此方面或可要求政府當局解釋：

(a) 為何建議對該等人員採取不同的安排；

(b) 會否擴大此項安排的適用範圍，以至包括所有再度受聘擔任

公職的退休公職人員；及

(c) 若 (b)項的答案為 “否 ”，受聘擔任主要官員與受聘擔任其他公
職的退休公職人員在待遇上有此差別是否合法。

未屆退休年齡的在職公務員未屆退休年齡的在職公務員未屆退休年齡的在職公務員未屆退休年齡的在職公務員

17. 政府當局建議，在獲任命為主要官員時未屆最早退休年齡的

在職公務員如參加了新退休金計劃，將可獲准辭職，以及按照行政長

官根據香港法例第 99章第 11(2)條作出的指示，即時獲發放一筆過的退
休金。該等人員的每月退休金將暫停發放，直至他們已屆最早退休年

齡為止。然而，他們一旦辭去主要官員職務並不再出任公職，即使未

屆最早退休年齡，暫停發放退休金的規定對他們亦不再適用。

18. 為確定上述安排在法律上是否沒有問題，必須參考香港法例

第 99章第 7、11及 24條。由於香港法例第 89章並無就公職人員辭職時向
其支付退休金的事宜作出規定，故該條例不適用於此方面的分析。

19. 第 99章第 11(1)(j)條訂明，當某人員完成不少於 10年的符合領
取退休金利益資格的服務期後，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批准之下辭職，

可獲批予退休金。第 11(2)條訂明，除非行政長官另有指示，否則批予
該人員的退休金是延付退休金。 “延付退休金 ”是指已批予某人員但延
至該人員年屆 55歲時始支付的退休金。若某人員根據第 99章第 24條行
使選擇權，他可獲發放經折算的退休酬金。第 24(6)(a)條規定，經折算
的退休酬金須支付予在年屆 55歲時具有資格領取延付退休金的人員。
如行政長官已根據第 11(2)條就退休金作出指示，經折算的退休酬金須
在該退休金假若是延付退休金時本會首次須予支付時支付。這意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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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行政長官已按照第 99章第 11(2)條作出指示，憑藉第 24(6)(a)(ii)條支
付的經折算的退休酬金亦只有在有關人員年屆 55歲時才能支付。

20. 如擬在獲任命為主要官員但未到 55歲的人員辭去政府職務
後，隨即向他們支付經折算的退休酬金，第 99章第 24(6)(b)條應可提供
適當的法律權限。根據該條文，行政長官可就個別情況，指示某筆經

折算的退休酬金須於指示所指明的日期支付，而該日期為較該筆經折

算的退休酬金若非有此指示即須根據第 24(6)(a)條支付的日期為早
者，亦即在有關人員年屆 55歲之前。

21. 至於按月支付的經扣減的退休金，看來若行政長官準備根據

第 99章第 11(2)條作出指示，每月退休金將可按該項指示所指明於有關
人員年屆 55歲前的任何時間支付。因此，指示在有關人員未到 55歲而
辭去主要官員職務並不再出任公職後，向他們支付每月退休金，似乎

是在第 99章第 11(2)條所訂行政長官的權力範圍內。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22. 從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a) 若行政長官根據香港法例第 99章第 11(2)條行使權力，在出任
主要官員職位前已根據該條例第 11(1)(j)條辭職的人員，可於
一個較他們年屆 55歲之日為早的日期開始領取每月退休金。

(b) 行政長官應援用香港法例第 99章第 24(6)(b)條所賦予的權
力，才能在上文 (a)段所指的人員年屆 55歲之前向他們支付一
筆過的退休金。

(c) 第 89章的公職人員如在出任主要官員職位前從政府退休，將
有權在退休時領取一筆過的退休金。根據香港法例第 89章第
11條，發放予該等人員的每月退休金可在該等人員的同意下
暫停支付。政府的現行做法是在此情況下暫停支付每月退休

金。

(d) 第 99章的公職人員如在出任主要官員職位前從政府退休，將
有權在退休時領取一筆過的退休金。根據該條例第 26(1)條，
有關的每月退休金可在他們受聘為主要官員之後的服務期間

暫停支付。這是政府現時採取的做法。

(e) 政府當局建議受聘為主要官員的退休公職人員所享有的每月

退休金不會暫停發放，似乎偏離政府的一貫做法，對受聘擔

任主要官員與受聘擔任其他公職的退休公職人員未能一視同

仁。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2年 5月 13日
























